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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

关于治理货运源头企业治超工作要点的

通   知
各自然资源所、相关股室、非煤企业：

根据《山西省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关于印发<2022年全省治超工作要点>的通知》（晋治超办字〔2022〕1号）文件，我局以推进依法治超为前提，进一步建立完善治超长效机制，强化责任意识，严格落实治超工作各项制度，确保源头治理工作取得实效。现将有关事项和要求通知如下：

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牢固树立抓治超就是抓安全的发展理念，坚持目标导向、问题导向、结果导向，加大日常监管执法力度，切实把疫情防控期间各项治超工作抓细抓实，进一步加强部门协作联动，强化路警联合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机制，加强源头监管和路面执法，进一步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、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、保护公路基础设施完好和公路交通安全，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安全环境，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道路运输环境。

组织领导

为了增强对公路治超工作的领导，特成立货运源头治理超限超载工作领导组：

组  长：李富强

副组长：李志兵
成  员：程向军、崔卓光、栗锦斌、

各自然资源所负责人

领导组办公室设在局矿管股，具体承担货运源头企业超限超载管理工作的信息收集、报表统计、宣传报送和随机抽查工作；各自然资源所负责辖区内日常监督检查工作。

工作要求

1.各自然资源所所长是辖区内源头治超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要求与各货运源头企业签订治超目标责任书；

2.各非煤企业负责人要做出对车辆装载不超限承诺书；

3.各非煤企业负责人要与各种岗位签订责任书；

4.各非煤企业要制定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方案，目标及措施，并完善各工作岗位制度；

5.各非煤企业要建立货运企业销售台账；

6.源头企业治超工作基本数据月报表于每月26日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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